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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末民初江南县以下地方自治区域的划分
———以吴江县为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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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提　要］清末吴江县新设置的 “镇”、“乡”自治区域，大体是以 传 统 乡 镇 志 中 市 镇 的 “界 域”范 围 为 基 础，并

联合一定的周边乡村地域划分而成，其间市镇的区域传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。辛亥改元、民元并县以及 《江苏暂行

市乡制》的重行颁布，则是民国初年吴江县基层自治区域调整的重要社会机制。传统乡镇志中对于市镇 “界域”的描

述，与清末民初江南基层自治区域的划分和调整，其实都是地方社会因应着不同的国家政治制度与地方历史情境，努

力创造出来的空间观念与区域传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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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　引言

清末宣统时期，江南地区各县在 “新政”的

历史背景之下，陆续 展 开 了 县 以 下 的 “城 镇 乡”

基层地方自治。① 而 “城镇乡”地方自治一旦展

开，首先面临的便是 “城镇乡”自治区域的划分

问题，因为 “实行自治，必先画分区域”，“奏定

章程首规定名义，次规定区域，区域者，即一地

方之 界 限 也。”② 关 于 “城 镇 乡”区 域 的 划 分 标

准，１９０８年民政部 所 拟 订 的 《城 镇 乡 地 方 自 治

章程》第一章第二节第二条曾有规定：“凡府厅

州县治城厢地方为城，其余市镇村庄屯集等各地

方，人口满五万以上者为镇，人口不满五万者为

乡。”第三条又规定：“城镇乡之区域，各以本地

方固 有 之 境 界 为 准。”③ 这 种 以 “市 镇”、 “村

庄”、“屯集”的 “固有之境界”划分自治区域的

做法，完全打破了江 南 各 地 原 有 的 “乡 都 图 圩”

的基层区划传统。同时，划分乡镇 “不以地方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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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自治作 为 清 末 新 政 的 一 个 重 要 组 成 部 分，历

来得到 学 界 的 重 点 关 注，其 中 一 些 江 南 县 域 的 “城 镇

乡”基 层 地 方 自 治，也 因 为 保 存 有 较 好 的 地 方 自 治 史

料，而成为学界重点讨 论 的 对 象，相 关 的 研 究 成 果 请 见

杨立强： 《清 末 民 初 宝 山 的 新 乡 绅 及 其 领 导 的 社 会 改

革》，《上海研究论丛》第 十 一 辑，上 海 社 会 科 学 院 出 版

社，１９９７年；黄东兰：《清 末 地 方 自 治 制 度 的 推 行 与 地

方社会的反应———川沙 “自治风潮”的个案研究》，《开

放时代》２００２年第３期。
《城镇乡区域之释 明》，江 苏 苏 属 地 方 自 治 筹 备 处

主编： 《江 苏 自 治 公 报 类 编》 （宣 统 三 年）卷６ 《论 说

类》， 《近 代 中 国 史 料 丛 刊》三 编 第 五 十 三 辑， （台 北）

文海出版社，１９８８年，第４６５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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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另拟 选 举 章 程 摺》，光 绪 三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七 日，
《清末筹 备 立 宪 档 案 史 料 （下）》， （北 京）中 华 书 局，

１９７９年，第７２８页。



界限，以人数为界限”① 的做法，也与清末以前

江南地方社会对于市镇与乡村的空间认知有着不

小的差 距，因 而 在 具 体 的 自 治 区 域 划 分 过 程 当

中，江南各县城乡之间、乡镇之间产生了许多的

区域纠纷。
关于这 些 区 域 纠 纷 的 缘 起、经 过 与 相 关 处

理，在自治筹办处印行的 《江苏自治公报》当中

的 “批牍”与 “文牍”部分多有反映，只是由于

其中文字过于简略，相关的研究不得不搜寻更多

具体的自治文献，以探求其间各县划区的详情。
比如，吴滔曾详尽利用清末嘉定县地方自治报纸

——— 《疁报》，以及地方士绅办理自治时 所 形 成

的其他各种自治文献，对嘉定、宝山两县在清初

救荒活动中 以 市 镇 为 中 心 划 分 的 “厂”的 管 辖

区，后来逐渐演变成清末基层自治区域的历史过

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②。他还从江南乡村基层区

划的传统与市镇区域之间的关系入手，宏观性地

描述了明初至清末市镇与周边乡村之间空间关系

格局的结构性转变，对于清末自治时原有商业市

镇为达到５万人口的 “镇自治”标准，而努力构

建所 谓 “固 有 之 境 界”的 情 形，也 多 有 揭 示③。
本文希望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，以吴江县为例，
重点利用该县清末民初划分自治区域所形成的档

案资料，努力揭示当时 “镇”与 “乡”一级自治

区域划分与调整的细节与过程，以及自治区域划

分与市镇区域传统之间的关系。

二　镇自治区域的划分

按照 《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》的规定，各县

城厢以外的市镇村庄屯集等各地方，“人口满五

万以上 者 为 镇，人 口 不 满 五 万 者 为 乡。”④ 对 于

这种以人口数量分划镇乡区域的做法，自治筹办

处曾这样解释道：“自治既以地方为要素，地方

之分画必以人口为标准，区域大，人口众，即负

担的义务亦重，区域小，人口少，即负担的义务

亦轻。到了实行自治以后，势必以地方公款办地

方公益事宜，而地方公款则出之于地方上人，所

以分画 区 域，定 要 以 人 口 为 断。”⑤ 按 照 自 治 筹

办处最初的估计， “凡人口满五万者始行镇制，
其实江苏省人口满此数者，除通商各埠外殊不多

见。”⑥ 然而从 后 来 各 县 呈 报 上 来 的 自 治 人 口 调

查数据 来 看，５万 人 口 以 上 的 “镇”却 比 比 皆

是，对于此一点，吴滔的研究已指出是原有的商

业市镇刻意扩大自治区域、凑足５万人口以达到

镇自治标准的结果。本文以下则希望通过吴江县

平望镇与黎里镇之间区域纠纷的分析，进一步展

示传统商业市镇构建 “固有之境界”的细节，以

及市 镇 区 域 传 统 与 “镇 自 治 区”划 分 之 间 的

关系。

１９１１年十月初六日 （阳历１１月２６日），吴

江县 “平溪乡”乡公所曾呈文江苏省都督府，要

求重行改划自治区域，文中并有清末平望镇划区

之详情：

　　平 望 镇 属 苏 州 府 之 吴 江、震 泽 两 县 兼

辖，震所辖 者 为 镇 之 上 塘 （安 德 桥 南 曰 南

塘，安民桥西堍北曰北塘，合 南 北 曰 上 塘）
全体，江所辖者地段较少，惟所分别者仅一

跨塘桥。未办自治以前，县界虽分，一切事

宜均归平望办理。自前年冬筹办自治，平望

士绅本拟合江震以划区域，后以须受两县监

督，公事繁琐，遂以辖江邑之平望镇附近数

十圩分划于盛泽、黎里两镇，而平望则合溪

港、练聚桥二乡合办自治，计有二百七十余

圩，事属创举，民智未开，调查未竣，顿起

风潮，平望区尤恐生变，未能实力调查，致

由镇而降为乡，一切举办诸多窒滞。因平望

向为江震大镇，降而为乡，殊形不便，一由

于调查之未确，一由于区域之过狭。⑦

仔细阅读以上呈文，可以知道吴江县原先的

商业市镇———平望镇因其区域分属吴江与震泽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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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管辖，宣统元年 （１９０９年）办理地方自治时，
因 “须受两县监督，公事繁琐”，所以决定与震

泽县内的溪港、练聚桥二地合办自治，并定名为

“平溪乡”，而主动将其附近隶属于吴江县的数十

圩区域割让给隶属于吴江县的盛泽、黎里两镇。
只不过由于当时江南各地自治风潮此起彼伏，其

中反对户口统计的事件更是屡屡发生①，以至于

新划定的 “平溪乡”也 未 能 实 力 调 查 户 口 数 据，
最终使得其地域虽有二百七十余圩，但却达不到

５万人口的 “镇”自治标准，从而使得 “向为江

震大镇”的平望镇 “降而为乡，殊形不便”。很

显然，这既完全出乎平望镇士绅意料之外，也是

他们无法接受的现实。而平望镇要改变 “由镇降

为乡”的尴尬地位，达到 “由乡而市”的目的，
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清末划归黎里、盛泽二镇的区

域重新收回。于是，平溪乡公所又提出了以下两

条收回 “故土”的理由：其一，所割区域 “去黎

里远，去盛泽更远，自划归黎里、盛泽两处，年

余以来，所有下塘一切公益民事，黎盛两处苦于

鞭长莫及，而平望以不在界内，不便预闻，几视

为瓯脱地。”其二，所割区域 “彼此不加 过 问”，
“而一切匪人几视下塘为逋逃薮。黎里、盛泽远

而难顾，平望虽近而不敢越俎，两有不便，无所

率从。”② 呈文最后又说道：

　　惟有乘此改革之时，并县之际，无分畛

域，一律更新去旧，与盛泽、黎里协商，截

长补短，将毗连平望区之数 十 圩 重 行 划 还。
于黎、盛初无所损，而于此数十圩待治之人

民，便益不少。用 敢 不 揣 冒 昧，直 陈 意 见，
上书于大都督麾下，叩求核准，迅予扎饬民

政长转饬黎盛两区重划规定，俾资便利而促

进行。
上引呈文当中的 “改革之时”，指的 是 当 时

即将要由江苏省临时议会议决的 《江苏暂行市乡

制》，其中第一章第二条规定：“凡县治城厢地方

为市，其余市镇村庄屯集等各地，人口满五万以

上者为市，不 满 五 万 者 为 乡。”③ 这 种 以５万 人

口为标准划分 “市”与 “乡”一级的做法，其实

质与清末 “城镇乡制”是一样的。而所谓的 “并
县之际”，指的则是将雍正分县后的吴江、震泽

二县合并为新的吴江县。平溪乡公所非常明白，
要将之前割让给盛泽、黎里二镇的数十圩地方重

新划还，以达到 “由乡而市”的现实目标，就必

须紧紧抓住 《市乡制》即将颁布和吴江、震泽二

县即将合并这一历史契机。同年１１月 初，江 苏

都督程德全向吴江县民政长王礼峘下发指令，认

为原先的吴江、震泽二县已合并为新的吴江县，

而新的 《市乡制》也即将颁发，平溪乡区域的划

分 “如实有不便之处”，即 可 以 按 照 即 将 颁 布 的

《市乡制》中关于更改区域的条文规定重新划定。

民国元年 （１９１２年）４月， 《江苏暂行市乡

制》由江苏省临时省议会修正重行颁布，其中第

一章第三条规定：“市乡之区域，各以本地方固

有之境 界 为 准，若 境 界 不 明，或 必 须 另 行 析 并

者，由该管民政长详确分划申请都督府核定，嗣

后市乡区域如有应行变更或彼此争议之处，由各

该市乡 议 事 会 拟 具 草 案，移 交 县 议 事 会 议 决

之。”④ 同年１０月９日，平溪乡公所 “除备文移

知黎 （里）、盛 （泽）两 区 并 移 交 县 议 事 会 议 决

外”，同时又向吴江县府呈文，要求重新改划市

乡区域。呈文在略述与前一年大致相同的改划区

域理由之外，并于文末黏附了要求从盛泽与黎里

两区割还的圩目名称，以下即列举与黎里区相关

的５２圩名目如表１：
表１　平溪乡要求割划黎里市之５２圩名目

所属都图 圩目名称 圩数

二 十 六 都 后 正 十

八图

杭、大 铭、忙、尾、遐、迩、

平、率
８

二 十 六 都 后 正 十

七图

羗、辛、重、建、患 具、西

房、东常
７

二十七都前正二图
二 镇 地、东 乙、北 乙、稀、

苏、小和、马家坝、六镇地
８

二十七都前正一图 牛、定、一镇地、声、大和 ５
二十七都前正五图 荒 １
二十八都一正一图 穫 １
二 十 六 都 后 正 十

五图
南富、穑具、□ 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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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
④

相关的研究，请见王树槐：《清末江苏地方自治风

潮》， 《中 央 研 究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集 刊》第 六 期，１９７７
年，第３２２页。

平溪乡议事会议长孙晋镕：《呈为划区未全办事多

阻叩请准予扎 饬 民 政 长 转 饬 重 划 规 定 事》，辛 亥 十 月 初

六日，吴江市档案馆档案，０２０４－３－９４８，第２３页。
《江苏暂行 市 乡 制》，第１页，辛 亥 年 十 月 临 时 省

议会议决，都督程 （德全）公 布，民 国 元 年 四 月 临 时 省

议会修正，都督庄 （蕴宽）公 布，民 国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九

日省 议 会 修 正，民 政 长 应 （德 闳）公 布，上 海 图 书

馆藏。
《江苏暂行市乡制》，第１页。



二 十 六 都 后 正 十

六图

表、稼、利、稠、贵、渭、西

南房、东 南 房、南 睦、南 危、

西常、南满、北 危、娄 字、心

字、徲字、睦字、北满、稻字

１９

　　资 料 来 源：平 溪 乡 议 事 会 议 长 孙 晋 镕、乡 董 黄 元

薰：《为 划 区 未 全 呈 请 重 划 变 更 遵 照 督 令 查 照 办 理 由》，

１９１２年１０月９日，吴江市档案馆档 案，０２０４－３－９４８，

第１８页。

说明：表中 “圩目 名 称”栏 中 楷 体 文 字 所 示２７圩，

后来均留在黎里区。

按照前引平溪区呈文当中的说法，平望镇虽

然自雍正分县以后便地跨吴江、震泽两县，但其

附近诸圩 “未办自治以前，县界虽分，一切事宜

均归平望办理”。如此，表１当中的５２圩与平望

镇之间原有的空间关系，尚需作进一步的考察。
关于清末以前平望镇的区域范围，道光 《平

望志》卷１ 《乡都图圩》有曰：

　　平望为范隅乡，（平望）驿以南为澄溪

乡，领 都 二，领 图 五，领 圩 十 五：曰 邙 字

圩，曰南骸圩，以上隶震泽；曰声字圩，曰

一镇地，曰 东 乙 圩，曰 二 镇 地，以 上 隶 吴

江；曰三镇地，曰奎字圩，曰娄字圩，曰西

乙圩，曰璧字圩，曰室字圩，曰常熟圩，曰

虚字圩，曰六镇地，以上隶震泽。按三镇地

与六镇地相连，以姚家巷分界，巷北半圩为

三镇地，南半圩与驿地与西塘为六镇地，驿

地属吴江。①

按照以上文字的记载，道光时代平望镇的中

心镇区共包括１５圩，其中声 字 圩、一 镇 地、东

乙圩、二镇地４圩隶属吴江县，之外 “六镇地”
当中 有 安 德 桥，桥 南 又 有 “平 望 驿”②，其 地 已

属吴江，是故 “六镇地”一圩亦分属吴江、震泽

两县。声字、东乙、一镇地、二镇地、六镇地５
圩作为平望镇中心镇区所辖之圩，均见于表１之

圩目当中，由此亦可见清末平望镇因嫌办理地方

自治 “须受两县监督，公事繁琐”，确曾痛下决

心，甚至不惜割让原先所辖的中心镇区诸圩。

关于平望镇周边乡村的空间范围，道光 《平
望志》卷１ 《界域》又有云：

　　平 望 为 吴 江、震 泽 两 邑 首 镇，广 袤 三

里，方十里，东至六里舍，西至六里桥，南

至上沈，北至盛墩，东南至落苏兜，东北至

莲花兜，西南至烂溪，西北至韭溪。③

按照上引文字的记载，道光时代平望镇东面

乡村的地 域 范 围，大 致 止 于 “莲 花 兜”、 “六 里

舍”、 “落 苏 兜”一 线。不 过，仅 从 “莲 花 兜”、
“六里舍”、 “落苏兜”３个村庄的 名 称，尚 不 足

以判定 平 望 镇 东 界 所 到 达 的 具 体 圩 目。幸 运 的

是，吴江市图书馆收藏有光绪年间吴江、震泽二

县的圩目册各１册 （以下简称 《圩目册》）④，书

内详细记载 了 两 县 各 个 “都 图”之 下 的 圩 目 数

量、名称，以及每个圩目所对应的村庄名称。据

《圩目册》记载， “莲 花 兜”包 括 “睦”和 “北

满”２圩。“六里舍”包括 “尾”、“忙”、“荒”３
圩，“落苏兜”在 “大铭”圩。

此外，吴江市图书馆还保存有一份民国元年

十一月重绘的 《江苏 吴 江 县 江 属 圩 图》，图 内 详

细绘出了民国元年并县以前的吴江县所有的圩目

分布情形，将表１所列５２圩一一标识出来 （见

本文图１左面阴影部分诸圩），即可明了这些圩

目与平望镇原有区域的空间关系。
从图１所示５２圩的具体分 布 来 看，其 东 北

大致止于 “前村荡”，荡 西 即 为 “睦 字”与 “北

满”２圩，正 东 止 于 “杨 家 荡”，荡 西 即 为 “尾

字”、“荒字”２圩，东南 止 于 “西 藏 龙 荡”，荡

西即为 “大铭”、“忙字”２圩，惟有杨家荡以北

“表字”、“穑具”、 “□字”３圩略有往东越出之

势。不过总体来讲，图１当中５２圩所示 之 平 望

东界情形，与道光 《平望志》中所载是相当吻合

的，从中亦可见平溪要求从黎里割划平望镇原有

５２圩，确曾有着一定的区域传统基础。不过图１
也清楚地显示，表１当中的５２圩，后来 并 没 有

完全割 还 给 平 溪，而 是 被 一 分 为 二，其 中 包 括

“声字”等原有平望中心镇区５圩在内的２５圩被

划还，其余的２７圩 则 被 留 在 了 黎 里 区 （见 表１
楷体文字部分所示诸圩）。

·６９·

①

②

③

④

道光 《平望志》卷１ 《乡 都 图 圩》， 《中 国 地 方 志

集成·乡镇志专辑》第１３册，（南京）江苏古籍出版社，

１９９２年，第５３页下。

平望驿，在安德桥南，南唐时建，兼理水马二站。

请参道光 《平望志》卷２ 《官舍》，第６２页下。

道光 《平望志》卷１ 《界域》，第４７页上。

吴江市 图 书 馆 藏 抄 本，原 书 共２册，分 载 吴 江、

震泽二县全境圩目。其中 吴 江 县 圩 册 开 头 部 分 有 “自 光

绪廿五年分吴江县宗奏 设 清 丈 局 更 号 承 接 办”字 样，当

为光绪廿五年以后抄本，极 可 能 是 光 绪 年 间 土 地 清 丈 所

生成的地方文献。



图１　清末 “黎里镇”区域与民国元年 “平溪乡”要求划割５２圩空间关系示意图
资料来源：据１９１２年１１月 《江苏吴江县江属圩图》改绘。

　　不过正如前文所述，平溪要求从黎里割划的

５２圩，确曾为清末以前平望镇的传统区域范围，

那么，后来被黎里留下来的２７圩，是否 又 与 黎

里镇的区域传统有关呢？关于清末以前黎里镇的

空间界定，嘉庆十年 《黎里志》本来认为 “县志

疆域载黎里属二十三都东，似宜以二十三都东为

界”，但又因 “本镇比连之圩，即有非二十三都

者”，最后只得 “就一 镇 四 栅 及 附 镇 五 里 以 内 者

入黎里，越此皆不泛及”①。同书卷１ 《界域》又

有对黎里 镇 中 心 镇 区 及 其 周 边 乡 村 地 界 的 详 细

记载：

　　黎 里 跨 璧 字、发 字、后 场、作 字、上

丝、小週、使 字、染 字、墨 字 九 圩 而 为 镇，

地广四里，袤三里半，周四十里，东至亭子

港界，西至六里厍界，南至黄家溪界，北至

西姚港界，东南至原黄荡界，西南至藏龙荡

界，东北至王扇港界，西北至潘家扇界。②

上引文字清晰地显示，黎里镇的中心镇区共

包括璧字等９圩，其周边的乡村地域范围，西北

止于 “潘家扇”，西面止于 “六里厍”（即 “六里

舍”），西 南 面 止 于 “藏 龙 荡”。其 中 “潘 家 扇”

不见 于 光 绪 《圩 目 册》之 中，具 体 包 括 哪 些 圩

目，不得 而 知，但 “六 里 厍”与 “藏 龙 荡”二

地，正是道光 《平望志》中所载平望镇东面与东

南面最远端的所在，由此可以推断，道光 《平望

志》对于平望镇以东乡村地域范围的界定，应当

充分 顾 及 了 早 出 的 嘉 庆 《黎 里 志》中 的 文 字

记载。
嘉庆 《黎里志》对黎里镇区域空间的文字记

载，后来 被 光 绪 二 十 五 年 （１８９９年）刊 刻 的

《黎里 续 志》完 全 承 袭。不 仅 如 此，鉴 于 嘉 庆

《黎里志》对黎里镇附近乡村 “只载县志所列十

五村”，记述过于简略，光绪 《黎里续志》在卷

１ 《界域》之下更进一 步 详 细 记 载 了 黎 里 镇 “附

镇五里以内之都扇 图 圩 及 四 乡 村 落”，共 计 “二

十五图一百五十三 圩”，其 中 “间 有 同 图 稍 远 之

·７９·

①

②

嘉庆 《黎里志》《凡例》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·乡镇

志专辑》第１２册， （南 京）江 苏 古 籍 出 版 社，１９９２年，

第１１４页上。

嘉庆 《黎里志》卷１ 《界域》，第１３４页上。



圩，亦并 列 焉”①，村 庄 则 为１５１个。将 民 国 元

年平溪区 要 求 划 割 的５２圩 与 光 绪 《黎 里 续 志》
所载１５３圩仔细对照，即可发现其中重复的圩目

共计２９个，其中就包括后来被留在黎里区的２７
个圩目 （见图１左面阴影部分诸圩）。而最西面

的 “东常”、 “西 房”２圩，本 来 与 “建”、 “患

具”、“辛”、“羗”、“重”等５圩同属 “二十六都

后正 扇 十 七 图”②，但 因 地 处 “北 白 荡”以 北，
与 “建”字等５圩距离颇远，显然是属于 “同图

稍远之圩”，因而被 “黎里市”舍弃，最终与其

他２３圩一道被割还给了平溪乡。由此可以推断，
黎里市最 终 留 下 来 的２７圩③，完 全 是 按 照 光 绪

《黎里 续 志》卷１ 《界 域》所 载 的 圩 目 确 定 的，
从中亦可见商业市镇的区域传统对于清末镇乡自

治区域划分的关键性作用。

三　镇乡联合

通过上文 的 分 析，我 们 已 经 大 致 明 了１９１１
年平溪乡要求划割之５２圩与清末以前平望、黎

里二镇 区 域 传 统 之 间 的 关 系。需 要 进 一 步 指 出

的，清末 “黎里镇”的自治区域，却也并非完全

按照光绪 《黎里 续 志》卷１ 《界 域》当 中 的１５３
圩划 定。据 清 末 宣 统 三 年 （１９１１年）的 调 查，
“黎 里 镇”共 计２２９圩，９９１０户，５０９４８口④，
所载圩 目 比 光 绪 《黎 里 续 志》所 载 多 出７６个，
主要集中在图１所示黎里镇的北、东北、东三个

方向 （见图１右部阴影部分所示诸圩），后来演

变成１９２９年后的 “尤家港乡”、“大港乡”、“长

葑乡”、“珍珠乡”、“沈家港乡”、“杨墅乡”、“大
义乡”等７个 完 整 的 乡，以 及 “黑 龙 甸 乡”及

“鸭湾 乡”２乡 的 一 部 分⑤。据１９３４年 的 调 查，
尤家港等７乡 共 计２０９５户，８０３４口⑥，可 以 想

象，如果没有这７６圩人口的加入，黎里 镇 也 极

有可能与平望镇一样，同处 “由镇而乡”的尴尬

境地。由此亦可见，即使如黎里镇这样 的 大 镇，
在清末亦不得不进一步联合周边的乡村，扩大区

域空间，以凑足５万人口数量，达到 “镇自治”
的标准。

由于史料的限制，清末黎里镇是如何与周边

７６圩乡 村 地 方 进 行 联 合，共 同 组 成 “黎 里 镇”
自治区域的细情，我们尚不得而知。不过，就在

民国元年十月平溪乡呈文要求划割黎里５２圩之

后的一个月，原先与平望镇联合办理自治的 “溪

港”地方也向吴江县政府呈文，要求从平溪乡独

立出来，呈文当中详细描述了清末平望与溪港联

合办理自治的经过，颇能说明当时镇乡联合之一

般情形：

　　溪 港 与 平 望 接 壤，当 前 清 自 治 成 立 之

际，平区派代表到溪，创平溪合区之说，以

为并合则平溪可成镇区，将来何等便宜，对

于区 内 事 务，论 定 无 分 彼 此，万 事 和 衷 共

济。不料一经联合，则凡事不顾。如学堂平

望设立两等小学，费一千余金之巨款，溪港

小学预算二百二十元，向公所支取，分文不

给，如警备平望有常驻太湖水师及新军团防

警察，再 保 安 团 置 办 新 式 快 枪，费 一 千 余

金，溪港地方逼近 太 湖，为 盗 贼 出 没 之 区，
一无防御，如选举去年七月初一日选举县议

员，均系溪区内人，作为无效，初八日重行

选举，溪区因水发淹没之际，全体未到，平

望人选平望人，反作为有效。如积谷，去年

淹没，今年夏秋间极应开办平糶，各邻区如

黎里、横扇、北坼、南厍等均在五六七月之

内开办，以济贫民。平区因积谷款为各董借

用未还，不能开办，我区贫民坐视邻区。以

上各端，尤举其大 略 而 言。总 之 平 之 待 溪，

·８９·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光绪 《黎里续 志》卷１ 《界 域》， 《中 国 地 方 志 集

成·乡 镇 志 专 辑》第１２册，南 京：江 苏 古 籍 出 版 社，

１９９２年，第３２６－３２８页。

光绪 《黎里续志》卷１ 《界域》，第３２６页下、３２７
页上。又可见乾 隆 《吴 江 县 志》卷３ 《乡 都 图 圩》， 《中

国地方志 集 成·江 苏 府 县 志 辑》第１９辑，南 京：江 苏

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９１年，第３６７页下。

１９２９年６月，国 民 政 府 重 行 颁 布 《县 组 织 法》，

新的 《县 组 织 法》改 村 为 乡，改 里 为 镇，乡 镇 之 上 设

“区”，乡镇之下设闾邻。于是，１９１２－１９２９年的 “黎 里

市”改为 “黎里区”，下 设 黎 东、黎 西２镇 及２３乡 （见

图１所示），原先被留下来的２７圩则成为新的 “甪里乡”
（９圩）、“张村乡”（１２圩）以及 “乌桥乡”的一部分 （６
圩）， 《关 于 第 一、二、四、六、九 区 都 图 圩 调 查 表》，

１９３４年８月，吴 江 市 档 案 馆 档 案，０２０２－３－６４４，第

１５２－１５３、１５５－１５６、１７６页。
《吴江县 黎 里 镇 地 方 自 治 一 览 表》，宣 统 三 年，吴

江市档案馆档案，０２０４－３－１２６６，第３０页。
《关于第 一、二、四、六、九 区 都 图 圩 调 查 表》，

吴江市档案 馆 档 案，０２０２－３－６４４，第１５８－１５９、１６６
－１７１、１７５页。

《吴江县第 四 区 乡 镇 调 查 表》，１９３４年３月９日，

吴江市档案馆档案，０２０４－３－８８８，第１７－１８页。



实行前清之专制，丝毫不顾公理。且照户口

田数，溪 倍 于 平，当 时 因 商 业 市 面 均 在 平

望，是以定名为 “平溪区”，公 所 亦 设 在 平

望。平、溪 两 区 理 宜 平 等，不 应 视 为 “附

属”之区，无分彼 此。以 前 和 衷 共 济 等 语，
置诸 脑 后。溪 港 每 有 事 发 生，公 所 置 诸 不

理，一若秦越之肥瘠，瞑不相关，办事之不

公，达于极点。公民等不得已，具呈恳请区

域照溪港原有区域与平望分割，俾溪港可以

独立公所，脱离平望之专制，并恳请详都督

树案实行，实为万幸，此呈。①

细读以上呈文可以知道，清末自治时，平望

镇曾 派 代 表 到 溪 港 地 方 游 说， “创 平 溪 合 区 之

说”，目的则是 “以为并合则平溪可成镇区”，并

承诺平溪合区之后，两地 “无分彼此，万事和衷

共济”，只不过 “当时因商业市面均在平望”，故

定名为 “平溪区”，公所也设在平望。在溪港看

来，“户口田数，溪倍于平”，不应该被平望视为

“附属之区”，但合区之后，溪港却遭受了平望镇

的种种 “不公”，因此希望能够独立一区，摆脱

平望之 “专制”。
不过，大 镇 联 合 周 边 乡 村 共 同 划 立 自 治 区

域，实为清末之普遍情况，溪港在遭受平望各种

“不公”与 “专 制”的 背 景 之 下 寻 求 独 立 一 区，
固然值得同情与理解，但对于刚刚成立的民国吴

江县政府来讲，如果答应溪港独立一区，将很可

能会引起更多的乡区仿而效之，也将陷入更多的

区域纠纷当中，这是吴江县府所不愿看到的。对

于溪港 地 方 的 要 求，吴 江 县 府 只 好 一 方 面 表 示

“各市乡区域早经明晰分划在案，未便轻议变更，
致滋纷扰”，另一方面又建议溪港将呈文当中所

述各项的 “不公”情状，等到平溪乡议事会 “开
会时具案请议”。②

然而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，溪港所述的种

种 “不公”与 “专制”，显 然 不 是 通 过 平 溪 乡 议

事会所能够解决得了的。民国二年元月四日，溪

港再次向县府呈文，内中提到溪港对于地方行政

“毫无支配”，１９１２年平溪乡议事会秋季常会时，
溪港地方以当地的振新小学 “经费无著”，“照章

请议员介绍请议”，但毫无结果，“临时请议，更

加难求”。待到 “阴历十一月已尽，阳历元年已

过”，“公所应开冬季常会，虑溪港请议问题，绝

不提及”。呈文最后特别提到，清末地方自治时，
溪港本来就想独 自 划 成 一 区， “当 时 因 ‘分 县’

不得过十区，以致被人说合作为，认可平溪区”，
“现下公所办事，不顾公理”，还是希望划还溪港

原有区域，“溪港组织公所，方可办公便利，地

方幸福”③。

四　乡区的附属

溪港的请求最后虽然还是没有成功，但它终

究还是以户口与田亩数量众多为由，曾经要求过

独立一区。而对于更多的蕞尔小区来讲，可能并

没有足 够 的 底 气 像 溪 港 一 样 要 求 独 立 一 区，因

此，如何寻找和恰当地表达自己的区域归属感，

才是它们 改 变 区 域 命 运 的 关 键。１９１２年５月１
日，《江苏暂行市乡制》重行颁布之后不久，吴

江县 “五都乡”所辖 “城角”等三十圩就推举地

方代表 姚 惕 夫、陈 傅 良 向 县 府 呈 文，要 求 脱 离

“五都乡”，改入 “震泽市” （见本文图２所示），

呈文有曰：

　　窃五都附属区城角圩等三十圩，旧隶震

泽司管辖，南与震泽镇犬牙相接，凡乡民出

入买卖交易，俱集 于 此。当 前 清 划 区 之 际，

被知县张溎不明地势，将此三十圩划为五都

“附属区”，乡 间 舆 论 佥 谓 不 便。且 五 都 自

治，虚有其名，毫无实际，成立以来，未办

一事。于是公同集议，按照江苏临时省议会

议决交议江苏暂行市乡制第三条办理，情愿

将城角圩等三十圩附属震泽市公所，不惟地

势较便，即自治前途可望进行，伏乞县长先

生俯顺舆情，迅赐申详都督核准，不胜待命

之至，沾仁上禀。④

上引呈文言简意赅，不但列举了 “城角”等

三十圩与震泽镇在历史、地理、经济三个方面的

·９９·

①

②

③

④

溪港公民周朝鼎等：《呈为平溪合区平望办事不公

恳请仍旧分划 区 域》，１９１２年１１月２０日，吴 江 市 档 案

馆档案，０２０４－３－９４８，第３１页。

溪港公民周朝鼎等：《呈为平溪合区平望办事不公

恳请仍旧分划 区 域》，１９１２年１１月２０日，吴 江 市 档 案

馆档案，０２０４－３－９４８，第３１页。

溪港公民李汝光等：《呈为恳请划还原有区域事》，

１９１３年１月４日，吴 江 市 档 案 馆 档 案，０２０４－３－９４８，

第３２页。

五都附属区公民 姚 惕 夫、陈 傅 良 等： 《为 地 势 不

便，变更区域，叩 请 迅 赐 申 详 核 准 事》，１９１２年５月１
日，吴江市档案馆档案，０２０４－３－９４８，第２１页。



紧密联系，并进一步指出清末划区时城角等三十

圩被划 入 五 都 乡，完 全 是 由 于 当 时 的 知 县 张 溎

“不明地势”所致。更重要的是，在城角等三十

圩看来，五都乡 的 自 治 有 名 无 实， “成 立 以 来，
未办一事”，不如趁 着 《江 苏 暂 行 市 乡 制》重 行

颁布的机会，请求脱离五都乡，改入震泽市。

５月４日，吴江县政府收到了城角等三十圩

的呈文，但县府认为，“变更区域，须由双方协议

赞同”，于是在５月５日发文给五都乡公所与震泽

市公所，希望两地 “集议具复，以凭核夺。”① 有

意思的是，就在县府公文行将到达的前一 天 （５
月８日），五都乡公所已经拟就了一篇呈文，先期

表达了对城角等三十圩改划区域的意见：

　　窃敝区附属地方，本非固有境界，现在

该处乡民咸以距五都窎远，情形隔阂，不若

震泽之交通便利，大有出此入彼之心，屡次

向议员 陈 傅 良 要 求 变 更 区 域，声 称 共 和 时

代，人民有自由之权，必达目的而后已。陈

亦以地势不便，众论不孚，知难违拗，许其

代为设法，因援照江苏暂行市乡制第三条办

理，商诸敝所同人。而同人等正虑五都僻处

湖滨，横亘数十里，散漫已极。益以附属一

带，鞭长莫及，势难兼顾，今乡民意见不甚

融洽，使坚持成 局，致 生 恶 感，将 来 办 事，
动辄反对，转于全区有碍。况名谓 “附属”，
可附于乡者，即可附于市，去留甚便，固非

重行划分所可比，业经公同议决，拟允其改

附震区，用敢不揣冒昧，具略禀请，伏乞部

长先生电鉴，俯顺舆情，准予施行，并请照

会震泽市公所接收附属事宜。②

上引呈文不但坦陈了城角等三十圩地方，确

实并非清末划区以 前 五 都 的 “固 有 境 界”，而 且

进一步表明前引呈文代表陈傅良，本身即是在五

都乡充当乡议员的城角等三十圩的地方代表，在

向县府呈文之前，陈傅良已应地方变更区域的多

次要求，同五都乡公所有所沟通。在五都乡公所

看来，五都地处太湖之滨，区域面积广大，对城

角等 三 十 圩 本 来 就 是 “鞭 长 莫 及，势 难 兼 顾”，
城角等三十圩既然是 “附属”之区，附乡附市，
去留两便，倒不如做个顺水人情，让城角等三十

圩附属 “震泽市”，免得 “坚持成局，致生恶感，
将来办事，动辄反对”。

５月９日，五 都 乡 公 所 接 到 了 吴 江 县 政 府

“集议具复”的指令，于是再次向县府呈文，正

是这篇呈文，最终道出了城角等三十圩与五都之

间，一个执意要走，一个诚心相送背后的隐情：

　　为申复事。本 月 九 号，敝 所 接 奉 知 会，

读悉……等 因，奉 此 遵 即 会 议，征 集 意 见，

佥谓附属地方，本非五都固有境界，鞭长莫

及，势难兼顾，乡民既愿隶属震区，倘坚持

成见，致生恶感，将来办事，动辄反对，转

于全局有碍。即如上年水灾，震泽镇业主深

恐各佃藉端滋扰，改章在市 公 所 发 给 椿 费，

讵附属乡民声称乡公所亦有此项公款，群来

索取，几酿风潮，种种误会，非止一端，不

如听其变更，俾双方各有利便，自是妥善办

法，业经敝所公同议决，为此据情申覆，伏

乞部长 先 生 电 鉴，准 城 角 等 三 十 圩 改 隶 震

区，并请知会震泽市公所接收该处事宜，以

利进行，诚为德便。谨呈。③

按照学界已有的研究，江南地区自明代中叶

以后，随着地主城居趋势的加强，乡间农田水利

的维修，逐渐形成了 “业食佃力”的运作机制，

即主要由居住在市镇中的地主出资，由相应的佃

户出力完成。④ 上引呈文所述震泽镇业主因水灾

而向佃户发给椿费，毫无疑问是这一历史传统的

延续，只不过按照五都乡公所的说法，当时的震

泽镇业主是因为担心佃户上门滋扰，这才将椿费

“改章”在震泽市公 所 分 发，并 最 终 使 得 城 角 等

圩乡民以为五都乡公所也有专门的公款拨发，以

致 “群 来 索 取，几 酿 风 潮”。所 谓 “种 种 误 会，

非止一端”，或可与前文所引城角等三十圩呈文

当中所说的 “五都自治，虚有其名，毫 无 实 际，

成立以来，未办一事”相联系，也可说明城角等

圩乡民对于五都乡公所在自治方面的 “不作为”

早已心怀不满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五都乡公所对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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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江县民政长丁：《为知会事震泽市公所、五都乡

公所事》，１９１２年５月５日，吴江市档案馆档案，０２０４－３
－９４８，第２０页。

五都乡公所： 《敬 略 者》 （原 档 未 见 标 题，笔 者

注），１９１２年５月８日，吴江市档案馆档案，０２０４－３－
９４８，第１４－１５页。

五都乡乡董金文 钟： 《为 申 复 事》，原 文 未 署 确 切

日期，吴江 市 档 案 馆 档 案，０２０４－３－９４８，第１６－１７
页。

（日）濱島敦俊： 《業 食 佃 力 考》， 《東 洋 史 研 究》

３９卷１號１９８０年６月；潘清：《明代太湖流域水利建设

的阶段及其特点》，《中国农史》１９９７年第２期；



城角等圩 “将 来 办 事，动 辄 反 对，转 于 全 局 有

碍”的担心，确实也是不无道理的，既 然 如 此，
还不如 “听其变更”，双方共赢。

５月１６日，吴 江 县 政 府 在 接 到 五 都 乡 公 所

的呈文 之 后，又 发 文 知 会 震 泽 市 公 所。５月２４
日，震泽市公所呈文回复，最终答应了城角等圩

附属的要求：

　　查该圩确系震泽镇固有之区域，今既五

都区公民禀请，又经乡公所议复，并奉知会

核办前来，敝所一再详查，该圩的与震镇毗

连，地势人情，尚称利便，未便固拒，有伤

感情，应请照准树案，并希将该处开呈之城

角 等 三 十 圩 并 入 震 区，以 备 稽 考 而 利 进

行……
按，清末的 “城镇乡制”与民国元年的 “市

乡制”，后来演变成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１９２９
年与１９３４年的 “区镇乡制”，清末的 “震泽镇”
与民国元年 的 “震 泽 市”也 演 变 成 为 后 来 的 的

“震泽区”。据１９３４年吴江县各区的都图圩调查

资料，当时的 “震 泽 区”共 辖 有１镇２５乡２６４
圩①，剔除城 角 等３０圩，可 以 知 道 清 末 的 “震

泽镇”应辖有２３４圩。而据道光 《震泽镇志》卷

１ 《乡都图圩》的记 载，震 泽 镇 巡 检 司 所 辖 共 计

４乡１３都１３７图４８８圩②。同书卷首 《凡例》又

云： “震 泽 镇 巡 检 司 所 辖 居 县 之 半，详 考 未 能，
故今 惟 就 附 镇 数 里 以 内 者 志 之，余 不 泛 及。”③

由以上两条似可推断，清末 “震泽镇”自治区域

的 划 分，应 该 大 致 就 是 按 照 道 光 《震 泽 镇 志》
“附镇数里”的区域 标 准 划 定 的，而 原 先 隶 属 于

震泽镇巡检司的圩目 （４８８圩）当中，尚有大量

的圩目并没有被划入 “震泽镇”这一新成立的地

方自治区 域 （２３４圩），这 其 中 就 包 括 本 文 所 述

的城角等三十圩。因此，上引 “震泽市”复文当

中宣称城角等三十圩 “确系震泽镇固有之区域”，
自然也是从震泽镇巡检司的角度立言。尽管我们

现在已经无法确知清末 “震泽镇”区域划分的详

情，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，城角等三十圩被划入

“五都乡”，应 该 并 非 当 时 的 知 县 张 溎 “不 明 地

势”所致，而只不过是城角等三十圩为划入 “震
泽市”的一个借口而已。

无论如何，城角等三十圩通过震泽镇巡检司

这一机构，成功地拉上了与震泽镇区域传统的关

系，并得到了五都乡、震泽市的承认，最终划入

了震泽市。据１９３４年吴江县各区乡镇都 图 圩 及

户口调 查 资 料，城 角 等 三 十 圩 后 来 演 变 成 了

１９２９年震 泽 区 下 的 开 弦 弓、古 月、旺 象、花 木

桥等４乡，合计人口数８３４４④。

图２　１９２９年吴江县十区全图

资料来源：据１９３５年７月 《吴 江 县 政》第 二 卷 第

二、三期合刊 《吴江县全图》改绘。

五　结语

清末江南地方自治以市镇 “固有之境界”划

分基层自治区域，“乡”与 “镇”之间 “不以地

方为界 限，以 人 数 为 界 限”⑤，并 以 原 有 商 业 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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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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桥乡辖地字、尔字、获珍、小角４圩，人 口 数３０８７，另

有西副、小民、城角八墐圩３圩 不 见 于 震 泽 区 各 乡 镇 之

下，具体原因不明。以 上 分 见 吴 江 市 档 案 馆 档 案： 《关

于各区 都 图 圩 调 查 表》，１９３４年８月，０２０４－３－６４４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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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３月，０２０４－３－８８８，第２０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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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的名称来命名 新 设 置 的 “镇”、 “乡”自 治 区

域，已经 完 全 打 破 了 江 南 地 区 传 统 的 “乡 都 图

圩”的基层区划体系，实质上是从行政区划设置

的角度，对江南市镇长久以来在乡村地方公共事

务中所发挥的中心作用的一种确认。
在 “以人数为界限”分别 “乡”、“镇”的国

家政治制度之下，市镇的区域传统在基层自治区

域划分 当 中 发 挥 了 极 为 关 键 的 作 用。一 些 像 平

望、黎里、震泽这样的历史悠久、实力强大的商

业市镇，可能只要凭借传统市镇志书中所界定的

较为广阔的 “界域”范围，就能够较为容易地建

构出所谓的市镇 “固 有 之 境 界”，如 果 再 进 一 步

联合周边的某些乡村地方，则能够进一步扩大自

治区域，拼凑出更多的自治人口，达到５万人口

以上的 “镇自治”标准，最终保持住原有商业市

镇的 “镇”的名称，并尽可能多地获得自治职员

名额数 量 和 其 他 各 种 自 治 资 源。相 对 于 市 镇 而

言，许多像 “城角”三十圩的乡村地方，也可以

设法寻找出与周边市镇区域传统之间的关系，最

终改变区域归属、改善区域命运。
然而，市镇的区域传统虽然极为关键，但在

自治区域 划 分 过 程 当 中 却 并 非 唯 一 决 定 性 的 因

素。清末平望镇因分属吴江、震泽二县，办理自

治 “须受两县监督，公事繁琐”，将原属吴江县

的众多圩目主动割让给盛泽与黎里，而选择与溪

港、练聚桥二地联合办理自治，但却丢失了 “镇
自治”的地位，“降而为乡，殊形不便”。溪港地

方 “因 ‘分县’不得 过 十 区”，一 时 接 受 了 平 望

的游说，与之联合成立了 “平溪乡”，但后来却

遭受了平望镇的种 种 “不 公”与 “专 制”。以 后

辛亥改元，民元并县，《江苏暂行市乡制》重行

颁布，又为许多希望重新划区或改变区域命运的

市镇与乡村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。在 “共和”与

“专制”、“自治”与 “自由”、“人民”与 “公民”
等一整套时代政治话语体系之下，平 溪、溪 港、
“城角”等三十圩，或要求收回故土、或要求独

立一区、或要求改变区域归属，虽然情 状 不 一，
结果各异，但却都十分细致地为我们展现了民国

初年基层 自 治 区 域 划 分 与 调 整 当 中 的 “时 代 背

景”与 “政治过程”。在这个意义上讲，传统乡

镇志书当中对于市镇 “界域”的描述，与清末民

初江南县以下基层自治区域的划分与调整，其实

都是地方社会因应着不同的国家政治制度与地方

历史情 境，努 力 创 造 出 来 的 空 间 观 念 与 区 域 传

统，因而需要我们在具体的区域历史脉络之下，
进行更为细致的揭示与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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